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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政办发〔2022〕18 号

怀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怀仁市燃气用户安全保障设施升级

改造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怀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《怀仁市燃气用户安全保障设施升级改造工作方案》已经市

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怀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4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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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仁市燃气用户安全保障设施升级改造

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山西省城乡燃气使用安全管理规定》（山西省

人民政府令第 284 号）、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

省燃气行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电〔2021〕

32 号）和《朔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朔州市燃气用户安

全保障设施升级改造工作方案》（朔政办发电〔2022〕7 号）要

求，有序推进我市燃气用户安全保障设施升级改造，提升燃气安

全风险防控能力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总

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，以《山西省城乡燃气使用安全管理规定》

为依据，强化燃气技术防范措施，切实提升全市燃气使用安全水

平，有效遏制燃气事故发生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

安全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坚持“政府主导、部门监督、企业实施、用户配合”，优先

改造老旧小区、无物业管理小区、开放式小区、使用不带熄火保

护装置灶具居多的小区以及液化石油气瓶装用户，采取“分批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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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、梯次推进”的方式，逐步实现燃气用户安全保障设施升级改

造全覆盖。

三、改造内容

居民用户燃气设施加装“灶前燃气自闭阀门”和“燃具连接

用不锈钢波纹软管”（不具备安装不锈钢波纹软管条件的可由金

属包覆管替代），具体改造内容为：

（一）将管道燃气用户灶前燃气球形阀门更换为灶前燃气自

闭阀门（管道燃气自闭阀门）；

（二）将灶具连接用橡胶或塑料软管更换为燃气具连接用不

锈钢波纹软管（不具备安装不锈钢波纹软管条件的可由金属包覆

管替代）；

（三）液化石油气瓶装用户更换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软管；

（四）既有燃气用户自行更换不带熄火保护装置灶具或使用

届满的灶具。

四、改造方式

（一）市区内管道燃气用户分别由怀仁煤气化燃气有限公司、

怀仁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各自的经营区域和负责范围组

织实施；

（二）液化石油气用户分别由怀仁市石油液化气公司、怀仁

县家家旺石油液化气充装有限公司根据各自的经营区域和负责

范围组织实施。

五、目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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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7 月底前，全面完成全市 6.4 万户管道燃气用户和

6798 户液化石油气用户的安全保障设施升级改造工作。

六、部门职责

本次燃气用户安全保障设施升级改造项目实施期限紧、范围

广、任务重、责任大，各街道办事处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

各有关责任单位部门必须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协调联动、衔接

顺畅。

（一）市城市管理局：负责此项工作的全面组织、统筹与协

调；负责对全市改造方案的监督实施，负责市级财政补助资金拨

付的资料审核工作。

（二）市财政局：配合市城市管理局对市级财政补助资金拨

付的资料进行审核，并负责市级补助资金的拨付与监督使用。

（三）市市场监管局：负责相关升级改造设施产品质量的监

督管理。

（四）各街道办事处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：负责对本辖

区居民用户的宣传引导工作；负责安装户数的确认。

（五）燃气和石油液化气经营企业：严格按照全市《工作方

案》要求，制定各自具体的《施工方案》，及时、足额落实企业

工程补助资金，组织安装人员培训、安全用气宣传、材料招标采

购、材料保障、安装队伍招标选定，有序开展燃气用户安全保障

设施升级改造工作，并负责安装燃气灶具、安装质量验收、安装

工程汇总、竣工报告、用户信息台账建立、材料费支付、安装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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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支付等工作。同时，按规定完成用户燃气设施安全检查，指导

用户安全用气，回收和集中销毁替换下来的橡胶软管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管道燃气用户安全保障设施升级改造资金按照朔州市财政

补贴一部分，怀仁市财政补贴一部分，管道燃气企业承担一部分

的办法筹措。怀仁市补贴资金由市政府组织相关责任单位部门验

收合格后，经怀仁市城市管理局和市财政局审核无误，由市财政

局发放补贴资金。

截止 2022 年 7 月 31 日前，各燃气和石油液化气经营企业完

成安全保障设施升级改造的享受怀仁市财政补助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管道燃气居民用户和液化石油

气用户安全保障设施升级改造是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重大民生项

目，事关群众生产生活、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。各街道办事

处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履行安全责任和

属地管理职责，精心安排部署，明确任务分工，层层落实责任，

确保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严格程序，有序推进。各责任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责全

程管控项目工程质量，加强业务指导和安全用气宣传。各燃气和

石油液化气经营企业要规范升级改造实施流程，把控关键环节和

时限节点，既要保证工程质量也要保证工程进度，严格执行《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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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》和《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

装及验收规程》，合理调配安装队伍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，严格督导。各街道办事处、经济技术开发

区管委会负责本辖区内升级改造工作的全程监管，定期向怀仁市

燃气行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办公室报告工作推进情况。各责

任单位和部门要将管道燃气居民用户和液化石油气用户的安全

保障设施升级改造工作纳入日常考核体系，建立监督检查和问责

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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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朔州市政府办公室，市委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协

办公室、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、各新闻单位。

怀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14 日印发


